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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環境部 函

受文者：新北市政府

發文字號：環部氣字第1149107791D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( )
附件：發布令影本(含法規命令條文)、總說明及逐條說明(1149107791D-0-0.pdf、11491

07791D-0-1.odt、1149107791D-0-2.pdf)

「氣候變遷風險評估作業準則」業經本部於114年7月16日
以環部氣字第1149107791號令訂定發布，茲檢送發布令影
本（含法規命令條文）、總說明及逐條說明各1份，請查
照轉知。

為輔導各級政府使用氣候變遷科學報告，進行氣候變遷風

險評估，作為研擬、推動氣候變遷因應法第19條、第20條
調適方案及策略之依據，爰依氣候變遷因應法第18條第3
項授權訂定本準則。

為響應節能減碳，請紙本受文者至行政院公報資訊網（網

址：https://gazette.nat.gov.tw/egFront/）下載及參閱附件資
料。

正本：立法委員劉建國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蘇清泉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楊曜國會
辦公室、立法委員陳瑩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林淑芬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黃
秀芳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王正旭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林月琴國會辦公室、
立法委員王育敏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廖偉翔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陳菁徽國
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盧縣一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邱鎮軍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
員涂權吉國會辦公室、立法委員陳昭姿國會辦公室、直轄市政府、縣（市）政
府、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

副本：內政部、經濟部、交通部、農業部、勞動部、衛生福利部、數位發展部、財政
部、教育部、文化部、國家發展委員會、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、原住民族委

地址：100006 臺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一段83號
聯絡人：高瑛紜
電話：02-23222050#66411
電子信箱：yingyun.kao@moenv.gov.tw

發文日期： 中華民國114年7月16日

主旨：

說明：

一、

二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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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宛臻 環境保護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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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會、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、海洋委員會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、國家通訊
傳播委員會、台灣環境規劃協會、台灣環境保護聯盟、環境正義基金會、財團
法人環境權保障基金會、社團法人台灣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協會、台灣青年氣候
聯盟、財團法人地球公民基金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荒野保護協會、社團法人
台灣環境資訊協會、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、台灣綠色和平組織、
法源資訊股份有限公司(均含附件)電  子  公  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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